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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招标项目需求 

★一、采购清单（采购清单中的货物名称、数量、单位为实质性内容，供应商投标时不允许

有调整或缺漏，否则按无效投标处理） 

序号 
货物名

称 
规格（mm） 内容及要求 

数量（块

/个） 

备

注 

预 算

金 额

（元） 

1 非机动

车停放

区 域

（ 单

面） 

 

悬挂尺寸 1.2*0.8 

1.2mm 厚度铝板+反光膜

uv单面打孔 
55 

不

接

受

进

口 

210000 

2 
 

尺寸 1.2*0.6 

1.2mm 厚度铝板+反光膜

uv 
20 

3 尺寸 0.6*0.9 
1.2mm 厚度铝板+反光膜

uv 
12 

4 
非机动

车禁停

区 域

（ 单

面） 

尺寸 1.2*0.6 
1.2mm 厚度铝板+反光膜

uv 
34 

5 尺寸 0.6*0.9 
1.2mm 厚度铝板+反光膜

uv 
62 

6 路面引

导（单

面） 

尺寸 1.2*0.8 
1.2mm 厚度铝板+反光膜

uv 
56 

7 尺寸 0.6*0.9 
1.2mm 厚度铝板+反光膜

uv 
14 

8 
僵尸车

挪 车

（ 双

面） 

悬挂尺寸 1.2*0.8 
1.2mm 厚度铝板+反光膜

uv 
34 

9 1.5*0.8 180克弹力布 62 

10 U 型防

撞杆钢

管挡车

器 

1.5*0.3m 

直 径 5.1cm 钢 管 烤 漆

+1.5mm不锈钢镂空雕刻运

动人物剪影烤漆 

15 

11 (0.5m+0.5m+0.5m)*0.3m 

直 径 5.1cm 钢 管 烤 漆

+1.5mm不锈钢镂空雕刻运

动人物剪影烤漆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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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0.5m+0.5m+0.2m+0.5m+0

.5m)*0.3m 

直 径 5.1cm 钢 管 烤 漆

+1.5mm不锈钢镂空雕刻运

动人物剪影烤漆 

15 

说明： 

1、允许采购进口产品（本项目不接受进口） 

本项目产品（ ）不允许采购进口产品，但不排斥国内产品参与竞争。且在进口产品中，优

先采购向我国企业转让技术，与我国企业签订消化吸收再创新方案的供应商的进口产品。 

备注栏注明“拒绝进口”的产品不接受投标人选用进口产品参与投标；注明“接受进口”的

产品允许投标人选用进口产品参与投标，但不排斥国内产品。 

进口产品是指通过海关验放进入中国境内且产自关境外的产品。即所谓进口产品是指制造过

程均在国外，如果产品在国内组装，其中的零部件（包括核心部件）是进口产品，则应当视为非

进口产品。采用“接受进口”的产品优先采购向我国企业转让技术、与我国企业签订消化吸收再

创新方案的供应商的进口产品，相关内容以财库〔2007〕119 号文和财办库〔2008〕248 号文的

相关规定为准。 

2、参考品牌的说明 

招标文件中所涉及产品品牌均为质量“相当于”要求，非指定性要求，投标人可自主选择质

量相的其他品牌产品投标。 

3、根据《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 87号）第 31条的规定，提

供相同品牌产品的不同投标人参加同一合同项下投标的，处理原则如下： 

（1）采用最低评标价法的采购项目，提供相同品牌产品的不同投标人参加同一合同项下投

标的，以其中通过资格审查、符合性审查且报价最低的参加评标；报价相同的，由采购人或者采

购人委托评标委员会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方式确定一个参加评标的投标人，招标文件未规定的采

取随机抽取方式确定，其他投标无效。 

（2）使用综合评分法的采购项目，提供相同品牌产品且通过资格审查、符合性审查的不同

投标人参加同一合同项下投标的，按一家投标人计算，评审后得分最高的同品牌投标人获得中标

人推荐资格；评审得分相同的，由采购人或者采购人委托评标委员会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方式确

定一个投标人获得中标人推荐资格，招标文件未规定的采取随机抽取方式确定，其他同品牌投标

人不作为中标候选人。 

（3）非单一产品采购项目，采购人应当根据采购项目技术构成、产品价格比重等合理确定

核心产品，并在招标文件中载明。多家投标人提供的核心产品品牌相同的，按前两款规定处理。 

（本项目核心产品为： U型防撞杆钢管挡车器） 

二、技术要求（注：（1）标注★为实质性参数，不允许负偏离，否则按无效投标处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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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为重要技术参数，负偏离将导致加重扣分。（3）其余未标注★和▲的参数为一般参数。（4）

技术参数中有要求提供证明文件，供应商须按要求提供相应的证明文件进行佐证，否则评委有权

按负偏离进行判定处理） 

（一）材料技术参数要求 

1.铝板：厚度≥1.2mm，材质必须符合 GB/T 3880.1-2012《一般工业用铝及铝合金板、带材 第

1部分：一般要求》，抗拉强度≥120MPa，延伸率≥8%。 

2.反光膜：必须符合 GB/T 18833-2012《道路交通反光膜》Class III类要求，逆反射系数

（0°入射角，-4°观测角）≥200 mcd•m⁻²•lx⁻¹，耐候性≥7年。 

3.钢管（挡车器用）：材质为 Q235B，直径≥60mm，壁厚≥3mm，必须符合 GB/T 13793-2016

《直缝电焊钢管》要求，表面热镀锌处理，锌层厚度≥85μm。 

4.不锈钢镂空雕刻件：材质为 304不锈钢，厚度≥2mm，必须符合 GB/T 3280-2015《不锈钢

冷轧钢板和钢带》要求，表面抛光处理，Ra≤0.8μm。 

（二）工艺要求 

1.指引牌制作：采用数控切割下料，边缘无毛刺，折弯角度误差≤1°；反光膜采用丝网印

刷工艺，图案文字清晰度≥300dpi，附着力≥4B（划格法测试）。 

2.挡车器焊接：采用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焊脚高度≥5mm，焊接强度≥母材强度的 80%，焊

后进行去应力处理，表面无气孔、裂纹等缺陷。 

（三）质量要求 

1.铝板、反光膜、钢管等主要原材料具有生产厂家出具的质量证明、国家认可的第三方检测

机构出具的产品检验报告，采购人有权要求中标供应商提供相应的质量证明、产品检验报告进行

查验。 

2.产品整体必须通过 GB/T 2828.1-2012《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 1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

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检验，AQL值为 1.0。 

★三、商务要求（注：以下商务要求条款均为实质性条款，供应商投标时不得负偏离，必须

在投标文件中提供《商务要求承诺表》，且投标承诺为“完全响应”，否则按投标无效处理。） 

（一）交货期：合同签定后 10 天内。交货期是指所有货物运抵现场安装调试完毕后交付用

户验收的日期。 

交货地点：货物交付、检验、安装使用地点在采购人指定地点。 

（二）报价要求： 

1.本项目预算金额：人民币 21万元，报价超过项目预算金额的视为无效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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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投标总价必须是完成该项目的一切费用总和，包括制作、设备费、运输费、装卸费、保险

费、技术培训费、设备安装费、调试费、售后服务费、国家规定的各项税费等为完成本项目所发

生的一切费用。 

（三）付款方式：采购合同签订,货到并经采购人验收合格后支付合同总金额。 

（四）货物运输及包装方式要求：合同中所有的货物均须由供应商自行运往设备安装场所，

不论设备从何处购置、采用何种方式运输，采购人不承担任何责任及相关费用。供应商应自行处

理货物质量和数量短缺等问题。包装以保证货物的完好无损为标准。 

（五）安装、调试及验收方式： 

1.供应商应派有经验的技术人员到现场进行安装、调试，直到设备正常使用。 

2.由采购人按合同和采购文件、响应文件约定的要求和标准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的验收规

范和评定标准进行交货验收。 

3.验收要求： 

货物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后方可被采购人接受： 

①设备全新,外观无伤痕变形或者明显修饰痕迹。 

②必须符合有关国标的规定。响应文件提供的技术数据经实测证实是真实的。检验及质量保

证期内达到的性能指标与要求一致，达到或者优于相应标准。 

③技术文件资料、备件等已按规定数量移交完毕。 

④按照采购文件要求及响应文件提供的技术参数验收必须合格。 

⑤供应商提供的各种文件载明的内容必须真实，采购人有权要求供应商无偿提供第三方对供

应商提供的技术数据的检测报告，检测方法应当经双方认可。检测结果必须证明供应商提供的技

术数据是真实的，否则视为不合格。 

⑥在货物安装调试合格后，所有技术指标达到技术规范书要求，经验收合格后，双方共同签

署验收报告。 

（六）售后服务要求： 

1.质量保证期为 1 年。在此期间，如遇与所供产品有关的问题，供应商应在接采购人通知

后 2 小时内赶到现场提供免费服务。 

2.供应商应提供售后服务队伍名称、资质、人员配备、联系地址、电话等详细资料，以及用

户人员操作培训、长期保修、维护服务和今后技术支持的措施计划和承诺。 

3.在保质期满以后，供应商为此设备应以优惠价格终生提供保障其正常运行的配件和维护并

能提供送货上门服务（以设备正常使用年限为限）。 

（七）备件备品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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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质保期内，供应商应无偿并迅速更换由于元件缺陷及制造工艺等问题而发生故障的产品。 

2.保质期满以后，供应商应按其在深圳地区同类产品的优惠价格提供保修服务。 


